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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遙控無人機規範管理」行政業務說明會 

會議紀錄 

 

一、 時間：108年 03月 15日(星期一)上午 9時 30分 

二、地點：彰化縣政府第一會議室  

三、主持人：交通部民用航空局耿簡任技正驊/工務處黃副

處長俊峰 

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李家妮 

四、參加單位人員：如簽到表 

五、交通部民用航空局報告： 

「民用航空法」遙控無人機專章(以下簡稱民航法)係依

操作人性質區分為自然人、政府機關(構)、學校及法

人，並依活動區域區分為中央(禁、限航區、航空站或

飛行場四周之一定距離範圍)及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(以

下簡稱地方政府)400 呎以下之公告範圍。政府機關

(構)、學校及法人經申請同意後可於限制區域從事飛航

活動或排除相關操作限制，並有註冊、檢驗、人員測驗

等行政規定與相應罰則。(如簡報) 

(一) 遙控無人機相關法規介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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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 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區域公告範本草案。 

(三) 管理資訊系統功能架構介紹。 

六、問題與討論 

工務處： 

(一) 縣政府組織有府內單位、一、二級機關、鄉鎮市

公所等，請問管理及裁罰機關為何? 

(二) 請問區域公告的內容有無資料可以參考? 

(三) 民航法規定之操作限制共計 10項，其中一項規定

從事遙控無人機活動其高度不得超過 400 呎，該

如何界定? 

(四) 彰化高鐵站的區域範圍如何管制? 

民航局： 

(一) 民航法規定禁、限航區、航空站或機場四周範圍

及 400 呎以上之空域，由民航局、內政部航空警

察局、航空站經營人或管理人及禁、限航區管理

人執行取締；地方政府公告之區域，由地方政府

執行。爰地方政府管理及取締業務劃分，尊重各

地方政府之業務分權決定。 

(二) 請參考本局草擬之區域公告範本(草案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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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 民航法第 99 條之 14 第 1 項第 1 款規定，遙控無

人機飛航活動之實際高度不得逾距地面或水面

400呎。爰 400呎係以遙控無人機距水面或地表之

高度。 

(四) 「遙控無人機管理規則」草案(以下簡稱管理規則)

第 28 條規定應遠離鐵路、建築物及障礙物 30 公

尺，爰至少應離高鐵站體及鐵路 30公尺。倘交通

部鐵道局依民航法第 99 條之 13 第 2 項規定請彰

化縣政府公告相關禁止或限制之範圍，亦應遵守。 

社會處：從事遙控無人機活動需於 15天前提出申請，

其同意之有效期限為何? 

民航局：管理規則第 31條第 4項規定，活動申請之同

意文件期限，以 3個月為限。但政府機關為執行業務

者，得延長至 1年。 

警察局：現在已經開放申請註冊了嗎? 

民航局：民航法遙控無人機專章尚未正式施行，爰現行

仍不需辦理註冊。正式施行時間將由行政院核定公布，

預計今年下半年施行。本局並規劃施行前開放辦理註

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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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航局：民航局負責遙控無人機相關聯絡電話及電子郵

件如下，各機關如有任何問題，歡迎隨時來電詢問，如

有需要則再邀請民航局到府說明： 

1. 無人機辦公室(02-23496316/02-23496317)/電子郵

件：drone@mail.caa.gov.tw 

2. 吳查核員冠模(02-23496259)/電子郵件：

camel@mail.caa.gov.tw 

七、散會：上午 11時 00分

mailto:drone@mail.caa.gov.t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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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通部民用航空局 函
地址：台北市敦化北路340號

傳真：(02)2349-6101

聯絡人：吳冠模

聯絡電話：(02)2349-6259

電子郵件：camel@mail.caa.gov.tw

受文者：彰化縣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8年3月25日

發文字號：標準三字第1085006869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文(會議紀錄) (1085006869-0-0.doc)

主旨：檢送108年3月15日召開「遙控無人機管理規則行政業務說

明會」會議記錄乙份，請查照。

正本：彰化縣政府

副本：

保存年限:
檔　　號:

1080099742

■■■■■■工務處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08/03/25

■■■■■■■2 附件隨送


